
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對照表 

項目 
積分計算方式 

備註 
計算標準 上限 

1. 
志 
願 
序 

第一志願 18 分 
第二志願 15 分 
第三志願 12 分 
第四志願  9 分 
第五志願  6 分 

18 分 

1.學生參考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選
填志願。 

2.落實國中端適性輔導工作並實際幫助學生適性升學與發展。 
3.普通高中、綜合高中入學時未分科者以校志願為依據，職業
類科以科志願為依據。 

2. 
多 
元 
學 
習 
表 
現 

服 
務 
學 
習 

擔任班級幹部或
社團幹部任滿 1學
期，經考核表現優
良者得 3分 

12 分 

1.採計國一上、下學期，國二上、下學期及國三上學期五學期。 
2.經國中認定服務班級及認定服務學習績優者提出證明。 
3.班級幹部之數量以 1人服務 3人之比例計算，每班至多 9名。
班級幹部名稱如補充說明所示，不得更動。 

4.社團幹部為學校內社團之社長,若社團人數11人(含)以上得
增設副社長。每社團至多 2名社團幹部。 

5.擔任班級幹部或社團幹部獲得獎勵者，不得於「獎勵紀錄」
項目重複採計加分。 

日 
常 
生 
活 
表 
現 

獎
勵
紀
錄 

大功每次 4.5 分 
小功每次 1.5 分 
嘉獎每次 0.5 分 

15 分 

1.各獎勵紀錄可累加計分，如嘉獎 10 次，積分為 5分。 
2.採取功過相抵後之獎勵紀錄。 
3.採計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 (適用 104 學年度升學高中職
者) 。 

無
記
過
紀
錄 

銷過後無任何懲
處紀錄 

10 分 採計至 104 年 4月 30 日止(適用 104 學年度升學高中職者)。 

均 
衡 
學 
習 

健康與體育、藝術
與人文、綜合活動
三領域，符合一個
領域達及格者得 5
分，未達標準者 0
分 

15 分 

1.為確保各領域教學正常，學生多元學習並均衡發展，未納入
國中教育會考之學習領域達畢業標準（及格）者，給予積分
獎勵。 

2.採計國一上、下學期，國二上、下學期及國三上學期五學期。 

3. 
國中教育
會考表現 

精熟每科   6 分 
基礎每科   3 分 
待加強每科 1分 

30 分 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五科，每科得分最高 6分。 

參考合計積分 100 分  
 
說明： 

1、超額比序項目共計三大項，申請超額時上列項目應全數採計，當總積分相同時，超額比序順序

如下:總積分→志願序→服務學習→獎勵紀錄→無記過紀錄→均衡學習→國中教育會考表現總

分→國文→數學→英語→社會→自然→寫作測驗→國文標示→數學標示→英文標示→社會標示

→自然標示。 

2、特種身分學生（含原住民身分、身心障礙學生、蒙藏學生、政府派赴國外工作人員子女、境外

優秀科技人員子女六類）將依教育部所訂定各特種生升學優待辦法辦理。 

3、依照教育部 101 年 6 月 21 日臺中（一）字第 1010105222 號函示， 103 年實施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後，原住民學生既有之權利仍予以尊重，並予以延續。免試入學未訂定報名條件，當報名

人數（含一般生及特種生）未超過招生名額時，應全額錄取。但當報名人數（含一般生及特種

生）超過招生名額時，原住民學生先與一般生進行比序。經比序後，如仍有未錄取之原住民學

生，再就同一類特種生進行比序，且錄取名額不占一般生名額。原住民學生外加名額以各入學

管道之 2％為限。 

4、服務學習與獎勵紀錄之採計，詳參附件一、「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多元學

習表現積分對照表補充說明」。 

5、「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採計原則」、「資賦優異學生、大陸籍或外國籍學生採計原則」詳參附

件一、「臺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多元學習表現積分對照表補充說明」。 


